
第 2526號公告 環境保護署

保護臭氧層 (受管制製冷劑 )規例

現公布依據《保護臭氧層 (受管制製冷劑 )規例》第 4條的規定，下表所列的製冷劑回收再造機，
已獲環境保護署署長批准就本規例而言作為循環使用及回收受管制製冷劑之用：

製造商名稱 型號 製造商的國家

En-Pro Entsorgungsgesellschaft mbH PLE(L) 德國

2017年 4月 28日 環境保護署署長 
 (劉萬鵬代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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